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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公務人員考績法(下稱考績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各機關對於公

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

初核，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

敘部銓敘審定。」甲是 A 縣 B 鄉公所課員，B 辦理甲 X 年年終考

績之程序，是由其單位主管按其公務人員考績表所列差假及獎懲紀

錄，就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等項綜合評擬後，遞送 B 考績委

員會初核，鄉長覆核，經 B 核定後，送銓敘部銓敘審定。 

二、於銓敘審定後，B 以 Y 號考績通知書通知甲，通知書上記載甲 X

年年終考績考列丙等，獎懲結果為「留原俸級」。 

三、甲對年終考績考列丙等及獎懲結果皆不服，在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提起復審被駁回後，欲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應

列誰為被告？ 

四、本文認為，甲 X 年年終考績考列丙等之處分機關為 B，年終考績獎

懲結果為「留原俸級」之處分機關為銓敘部。甲對二者不服提起復

審被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時，依行政訴訟法第 24 條第 1 款規定，

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故甲對前者不服，應以 B 為被告；對後者

不服，應以銓敘部為被告。 

重點整理 

爭點 

公務人員年終考績之評定須經服務機關之核定與銓敘部之

銓敘審定，則作成考績丙等評定之處分機關究為服務機關

或銓敘部？考績通知書上獎懲結果之記載部分是否為一行

政處分？若是，何者為其處分機關？ 

評析 

一、行政處分機關認定之意義 

(一)認定行政處分機關之意義在於，確認哪個行政機關

得職權撤銷或廢止原處分(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

第 122 條、第 123 條參照)以及從事行政執行(行政

執行法第 4 條參照)。 

(二)此外，認定行政處分機關，亦能確定哪個行政機關

是，訴願管轄機關與行政訴訟上被告機關(訴願法

第 4 條、行政訴訟法第 24 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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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評析 

(三)以本案為例，復審程序相當於訴願程序，定復審程

序後所提起之行政訴訟上的被告機關，仍有行政訴

訟法第 24 條之適用。因本案係復審駁回，應適用

同條第 1 款之規定：「經訴願程序之行政訴訟，其

被告為下列機關：一、駁回訴願時之原處分機關。」

先確定原處分機關為何，以決定被告機關為何。 

二、多階段行政處分與處分機關之認定 

(一)「多階段行政處分」是指行政處分之作成須經其他

機關之參與，此之參與可能是其他機關發動行政程

序，或處分之作成須經其他機關之同意或核定。 

(二)申言之，多階段行政處分的作成過程中，常涉及數

個行政機關，則實務上常有問題的是，何者為行政

處分機關？就本案為例，甲年終考績考列丙等之評

定，須經服務機關核定與銓敘部銓敘審定，是多階

段行政處分，則行政處分機關究為哪個機關？ 

(三)關於處分機關之認定，首應視作成處分之名義機關

為何，再視依法律規定，有權限做成行政處分者，

為哪個機關。就此，訴願法第 13 條明文：「原行政

處分機關之認定，以實施行政處分時之名義為準。

但上級機關本於法定職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交由下

級機關執行者，以該上級機關為原行政處分機關。」 

(四)在土地徵收案件，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3 條、第 14

條、第 18 條規定，由需用土地人擬具徵收計劃書，

向中央主關機關即內政部申請核准徵收，經核准

後，再由直轄市、縣主管機關公告，並以書面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徵收處分係由內政部作成，內政部

是處分機關，直轄市、縣主管機關僅為執行機關，

是訴願法第 13 條但書所規範之情況。 

(五)另於欠稅限制出境之案件，理應由內政部移民署為

限制出境處分之處分機關，蓋名義機關與法律規定

之權責機關均為移民署。但行政法院 87 年 3 月份

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卻認為應以函請限制出境

之稅捐主管機關為處分機關。可見多階段行政處

分，處分機關之認定於實務上多有爭議。 

三、考績事件處分機關之認定 

(一)Y 號考績通知書上，有二個規制內容與行政處分：

其一為甲 X 年年終考績考列丙等，其二為甲該年考

績獎懲結果為「留原俸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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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評析 

(二)前者係形成處分，處分機關有判斷餘地，而銓敘部

並無評定之權限，銓敘部的銓敘審定僅係完成其效

力，是生效要件，類似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所為處

分之核定行為，故此一處分之處分機關應為服務機

關 B。後者為確認處分，處分機關僅係以處分確認

年終考績考列丙等之獎懲結果，處分機關為銓敘

部，而非由服務機關 B 確認之。 

(三)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 9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

議決議認為，從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4 條第 1 項前

段、第 16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4 項、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銓敘部在銓敘審定公務人員考績案

時，無權逕行變更，而應退還原考績機關另為適法

之處分。且該決議從最適功能理論出發，認為服務

機關對其所屬公務人員之任職表現最為清楚，故

「公務人員之考績權限應歸屬於服務機關，銓敘部

則有適法性監督之權限，其就公務人員考績案所為

之銓敘審定，核屬法定生效要件，並於服務機關通

知受考人時發生外部效力。」 

因此，公務人員如單就年終考績評定不服，原則上應以服

務機關為被告；如對銓敘部所為考績獎懲結果之銓敘審定

不服，則應以銓敘部為被告。上開決議與本文見解相同。 

結論 

甲 X 年年終考績考列丙等之處分機關為 B，年終考績獎懲

結果為「留原俸級」之處分機關為銓敘部。甲對二者不服

提起復審被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時，依行政訴訟法第 24

條第 1 款規定，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故甲對前者不服，

應以 B 為被告；對後者不服，應以銓敘部為被告。 

考題趨勢 

一、何謂多階段行政處分？其與一般的行政處分差異為何？ 

二、服務機關 B 以 Y 號考績通知書通知甲，通知書上記載甲 X 年年終

考績考列丙等，獎懲結果為「留原俸級」。試問，Y 號通知書有幾

個行政處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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